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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破产管理署清盘案外判计划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最近香港经济步入衰退，破产管理署较早前公布，公司申请清盘的个

案数目持续上升。据悉，破产管理署现时将清盘案外判予私营机构。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该署怎样确保不同规模的私营机构有同等机会取得上述外判工作

的合约；过去５年，有没有检讨该署批出外判合约的程序，包括投标价（例

如低至零元）是否合理；如果有，检讨的详情和结果是甚么，以及该署会

怎样根据检讨结果改善外判程序； 
 
（二） 自破产管理署于二○○二年开始将上述工作外判至今，有没有发

现外判服务承办商的工作表现不符合约的要求；如果有，涉及的个案宗数

及跟进工作和结果是甚么；以及该署有甚么机制和措施确保外判清盘工作

的质素；及 
 
（三） 当外判服务承办商发现被清盘公司的管理层有不当行为时，他们

须作出甚么跟进行动，以及按有关的不当行为列出过去五年所涉个案的数

目、有关的外判服务承办商及破产管理署的跟进行动（包括提出检控的个

案数目）及结果？ 
 
 



答复： 
 
主席： 
 
  政府当局的响应如下： 
 
（一） 破产管理署在进行清盘外判计划时，已着意有关计划既要确保一

定的专业质素，亦能为不同规模（包括中小型）的私营机构提供机遇。清

盘外判计划一向不是以私营机构的规模为评选准则，而是以申请机构的专

业水平为首要条件。 
 
  举例来说，破产管理署在安排较小规模清盘个案（即清盘公司资产预

计不会超过二十万元）的外判计划当中，其中一个主要条件是要求申请机

构需要不少于两位富适当经验的专业人士；不同规模的机构，只要符合有

关要求，便可申请参加。由该计划于二○○一年引进至今，曾承包这类清

盘工作的机构超过五十家，当中包括中小型公司。 
 
  过去五年，破产管理署一共就较小规模的清盘个案进行了三次外判计

划的招标。该署会不时检讨有关外判计划的程序，并与业界沟通，以确保

整个过程公平、公开地进行。 
 
  基于政府一贯审慎理财及衡工量值的原则，进行招标时破产管理署在

确定申请者达到有关的专业水平后，会以「价低者得」原则选取中标机构。

过往破产管理署的外判计划中，只有一间获选承包破产管理署清盘工作的

机构，在二○○一至○二年及二○○二至○三年以零投标价投标，而破产

管理署在其后的监察工作中，亦确定该机构进行的清盘工作达到要求。 
 
  总结过往的检讨，破产管理署的外判工作普遍运作畅顺。外判计划有

助破产管理署应付在九十年代后期骤增的清盘和破产个案数目，使该署无

需增加人手编制，亦可运用私营机构的专业知识。同时，透过外判，可培

育出一批拥有丰富清盘工作经验的私营机构从业员，加强香港专业服务业

的发展。破产管理署会继续因应市场需要，不时检讨外判计划的专业要求

及监管参与计划的私营机构，以确保外判工作的质素。 
 
（二） 为确保外判清盘工作的质素，破产管理署会根据《公司条例》中

清盘工作的各个阶段，对外判机构进行监察。监察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ｉ） 清盘人应在清盘令日期起计的三个月内为资产预计不会超过二十

万元的个案向法院申请简易程序令； 
 
（ｉｉ） 清盘人须在受委任开始的每六个月向破产管理署提交一份报

告，列明个案的进度详情； 
 
（ｉｉｉ） 清盘人须每年向破产管理署提交帐目两次，以供审计或审查； 



 
（ｉｖ） 在把有关公司的全部资产变现后，清盘人应支付债款（如果有

的话）给债权人，并向法院申请作出免除职务令；以及 
 
（ｖ） 清盘人须向破产管理署报告有关董事的行为操守。 
 
  此外，破产管理署已设立了一个按时呈阅的系统，以监察私营机构的

清盘人完成以上工作，并会定期拣选帐目进行实地审计。 
 
  自破产管理署外判较小规模的清盘个案至今，有两间机构因其表现欠

佳和个人行为失当，在破产管理署向法院作出申请后，被法院命令免任其

清盘人的职务及／或不获发酬金；另外有四间机构因违反招标条款，包括

把工作转判及没有直接雇用人员处理个案，破产管理署已停止向这些机构

派发新的个案。 
 
（三） 根据《公司条例》，清盘人（包括承办外判清盘工作的私营机构）

如认为一间清盘公司的董事因行为失当，使该人不适宜参与公司的管理，

清盘人须向破产管理署报告，待该署进行调查。在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八年

期间，清盘人共提交２,２２０份报告，平均每年提交４００多份报告（详

情载于附件一）。而需要向破产管理署报告以作调查的不当行为，包括： 
 
（ｉ） 没有根据《公司条例》规定，备存妥善的帐簿； 
 
（ｉｉ） 没有根据《公司条例》规定，拟备该公司的财务报表； 
 
（ｉｉｉ） 没有根据《公司条例》规定，提交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说

明书；以及 
 
（ｉｖ） 违反《公司条例》规定，在破产期间充任董事。 
 
  在收到清盘人的报告后，破产管理署会就有关个案展开调查。如有充

分的证据，破产管理署会向有关董事提出检控。在二○○四至二○○八年

期间，破产管理署根据《公司条例》共发出２,２６８张传票，经法院所判

的罚款款额总额超过２,５００,０００港元（详情载于附件二）。 
 
  假如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关的清盘公司的董事不适宜参与公司的管

理，破产管理署会向法院申请，向有关董事作出取消资格令，使有关人士

不得在法院所命令的指定期限内，充任公司的董事或参与公司的管理。在

二○○四至二○○八年期间，法院共发出了２４８张取消董事资格令（详

情载于附件三）。 

完  

 


